拟审批公示：海南州生态环境局关于海南州共和县第三消防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海南州第三消防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现将拟审查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8月15日－2022年8月19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
　　通讯地址：海南州恰卜恰镇青海湖北大街28号
邮编：8130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联系
电话

	1
	海南州共和县第三消防站建设项目
	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塔拉滩海南生态太阳能发电园区

	
海南州消防救援支队
	青海未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消防综合楼、体能训练馆各一栋，附属用房一处，在拟建消防站内新建1口取水井，取水量为12.38m3/d，经管道输送至过滤设备进行过滤处理后，供海南州第三消防站的消防和消防站人员生活用水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1）生态：施工期要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植被的破坏；严格控制施工运输车辆行驶路线，以减少对地表的扰动和破坏；施工时应将植被剥离养护，待施工结束结合项目区特点做好生态恢复（2）水环境：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洗井废水、钻井泥浆分离水、车辆冲洗废水和生活污水。洗井废水、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厂区降尘，钻井泥浆分离水经泥浆罐收集沉淀后分离的上层水用于厂区降尘，严禁外排；运营期厂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共和县污水处理厂处理。（3）大气环境：施工期应切实落实扬尘控制措施，施工场四周应设置连续、封闭的临时围挡，建设材料、土方等临时堆场必须进行覆盖，施工现场施工作业时应采取洒水抑尘措施，及时清理施工场地；物料运输应加盖篷布，同时尽量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土石方开挖活动，以减少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4）固体废物：施工期及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及时清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无法利用的运送至住建部门指定地点填埋；施工期产生的清孔泥浆暂存于经移动式泥浆罐，待干化处理后与施工期开挖回填后产生的弃方一同清运至住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置，严禁乱堆乱放。（5）声环境：认真落实项目施工期噪声源的降噪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排放达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运营期要确保泵房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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